
本版责编/祁 昂 李舒韵 广广告告责责编编 //张张 玙 2022 年 11 月 30 日 星期三4 专稿·广告

淮 南 市 爱 国 卫 生 条 例
（2022年 10月 20 日淮南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2022年 11 月 18 日安徽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加强爱 国 卫 生 工
作，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推进健康淮南
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
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和有关法律 、行政
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
区域内的爱国卫生工作以及相关监督
管理活动。

本条例所称爱国卫生工作 ， 是指
以改善城乡卫生环境 ， 增强公共卫生
意识， 减少健康危害 ， 预防和控制疾
病，提高城乡居民健康素养 ，倡导文明
健康、 绿色环保生活方式为目的的社
会性、群众性卫生活动。

第三条 爱国卫生工作坚持以人
民健康为中心 ，政府主导 ，部门协作 ，
社会动员 ，预防为主 ，群防群控 ，依法
治理，实现全民共建共治共享。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对爱国卫生工作的领导 ， 将爱国卫生
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
目标考核， 并将爱国卫生工作经费依
法列入财政预算 ， 促进爱国卫生工作
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相适应。

第五条 市和县 、 区人民政府爱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爱卫会 ）
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 ， 负责组织协
调本行政区域内的爱国卫生工作 。 爱
卫会办公室设在同级卫生健康主管部
门，承担爱卫会日常工作。 爱卫会成员
单位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定 ，按照职
责分工做好爱国卫生工作。

淮南经济技术开发区 、 淮南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 、 毛集社会发展综合
实验区的管理委员会按照职责做好本
辖区内爱国卫生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 、 街道办事处设立
爱卫会，负责本辖区爱国卫生工作。

村民委员会 、 居民委员会依法设
立公共卫生委员会 ， 办理本居住地区
的爱国卫生事务。

第六条 爱卫会应当履行下列职
责：

（一）实施爱国卫生工作相关法律、
法规；

（二）制定爱国卫生工作规划和年
度计划；

（三）组织动员全社会参加爱国卫
生活动， 开展卫生创建和健康创建活
动；

（四 ）指导 、协调 、监督 、检查和考
核爱国卫生工作；

（五）开展爱国卫生工作培训和健
康宣传教育活动；

（六） 组织开展爱国卫生其他工
作。

第七条 市和县 、 区人民政府应
当加强爱国卫生信息化建设 ， 推进爱
国卫生基础数据在区域间 、 部门间共
享， 实现爱国卫生工作的科学决策和
精细管理。

第八条 机关 、社会团体 、企业事
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建立卫生管理
制度 ，确定责任人 ，配备卫生设施 ，定
期开展爱国卫生活动 ， 保证室内外环
境卫生达到规定标准。

公民应当养成文明健康的卫生习
惯，提高健康素养，保持个人和家庭卫
生，自觉遵守公共环境卫生规定 ，爱护
公共卫生基础设施。

第九条 鼓励 、 支持志愿服务组
织和志愿者参与爱国卫生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家和省有关
规定对在爱国卫生工作中做出突出贡
献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

第十条 每年 四 月 为 爱 国 卫 生

月，集中开展爱国卫生活动。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大

力宣传倡导文明健康 、 绿色环保生活
方式， 结合爱国卫生月和卫生主题日
等活动 ，推动健康文化进镇村 、社区 、
机关、企业、学校、家庭等。

报刊 、广播 、电视 、网络等媒体应
当开展科学准确的健康知识公益宣
传。

第十二条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应
当加强对传染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
意外伤害预防知识的宣传和技能的培
训，注重发挥中医药在疾病预防 、养生
保健、康复服务中的独特作用。

医疗卫生机构在提供医疗卫生服
务时，应当对患者进行健康指导。

第十三条 心理健康服务机构和
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应当加强心理健康
科普宣传和精神卫生教育，传播自尊自
信、理性平和、乐观积极的理念。

第十四条 机关 、社会团体 、企业
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对工作人员
进行健康教育， 鼓励组织健康检查，预
防职业伤害 、 职业病以及其他相关疾

病。
第十五条 学校、学前教育机构应

当按照规定开展学生健康教育，加强心
理辅导，培养学生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
为习惯。

学校应当执行国家课程标准，实施
体育课教学，保证学生在校期间每天参
加一小时以上的体育活动。

第十六条 市和县、区人民政府应
当加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组织开展全
民健身活动。

政府兴建和社会力量捐资兴建的
不需要提供专门服务的公共体育设施
应当免费向公众开放；需要提供专门服
务的，可以适当收取服务费用。 公共体
育设施的开放时间应当符合国家和省
有关规定。

鼓励机关 、社会团体 、企业事业单
位和学校的体育设施在不影响工作、生
产秩序、安全和教学的情况下 ，有组织
地向公众开放。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全
面推进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建立健
全环境卫生管理长效机制 ， 以老旧小

区、城中村、城乡结合部、集贸市场、车
站码头、背街小巷、建设工地等为重点，
提升环境卫生网格化、精细化 、规范化
管理水平。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完
善城乡生活垃圾处理、医疗废物处理和
污水处置等设施规划建设，实行生活垃
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
处理，实施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
强饮用水质量监督以及饮用水卫生设
施的建设、维护和管理，推进城市供水
管网向农村延伸，保障饮用水安全。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
人员密集的场所和农村居住集中的区
域配套建设公共卫生厕所并加强管理
维护， 推进农村户用厕所建设和改造，
逐步扩大农村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和
资源化利用覆盖面。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
开展以环境治理为主、药物控制为辅的
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 根据老鼠、苍
蝇、蚊子、蟑螂等病媒生物的孳生、消长
规律， 制定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计
划，定期统一开展环境卫生整治 、病媒
生物消杀和孳生地治理等活动，加强病
媒生物监测和预防控制效果评估。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
人民政府组织开展环境卫生整治、病媒
生物消杀和孳生地治理等活动。

第二十二条 机关、 社会团体、企
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建立日常
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制度，采取有效措施
治理病媒生物孳生地，将病媒生物密度
控制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
开展多种形式的吸烟危害和公共场所
控烟宣传教育，依法履行相关监督管理
职责。

推进无烟党政机关、 无烟医院、无
烟学校建设。

第二十四条 中小学校、托幼机构
和其他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场所，禁止
吸烟。

室内公共场所、 公共交通工具、电
梯轿厢内以及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禁
止吸烟的其他场所，禁止吸烟。 逐步推
进室内工作场所全面禁止吸烟。

禁止吸烟场所的经营者和管理者
应当设置醒目规范的禁止吸烟标识，对
违反规定的吸烟行为，应当即时劝阻。

禁止吸烟的具体区域、场所以及管
理办法由市人民政府作出具体规定。

第二十五条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
按照规定首诊询问吸烟史，为吸烟者提
供戒烟咨询和指导；有条件的医疗机构
应当设置戒烟门诊。

第二十六条 爱卫会应当建立投
诉举报制度，公开电话、信箱、电子邮箱
等投诉举报途径，对投诉举报事项应当
及时调查处理和回复，并依法保护投诉
人、举报人的个人信息。

第二十七条 爱卫会对违反本条
例规定的单位，应当督促其改正 ；拒不
改正的，予以通报批评，并向有关部门
建议对其直接责任人给予处分。

第二十八条 爱卫会工作人员 、
爱国卫生监督管理人员在工作中滥用
职权 、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的 ，由其所
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通报批评 ，
依法给予处分。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
行为， 法律 、 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
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条 本条例自 2023 年 1月
1 日起施行。

淮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淮南市爱国卫生条例》 已经 2022 年 10 月 20 日淮南市第十七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并经 2022 年 11 月 18 日安徽省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批准， 现予公布， 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淮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 年 11 月 29 日

淮南市数字城管系统 2022年 10月份考评情况通报
10 月份，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各县、区（管委会）及

各相关责任部门（单位）紧紧围绕全市城市管理工作目标，切实开
展市容环境整治，全面履行城市管理职责，营造了干净、整洁、有
序、安全的市容环境。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系统运行主要情况
（一）基本情况
10 月份，市数字城管系统通过系统平台向高新区（山南新区）

管委会、田家庵区政府和市交通运输局等 28 家责任单位和专业部
门派遣案件 13681 件（含计入下月案件和部分延期案件）。本月，应
结案数 12669 件，结案数 12516 件，结案率 98.79%。

（二）案件分类
受理的各类案件中按事、部件分，事件类案件 12216 件，部件

类案件 1465 件。在受理的事件类案件中，市容环境类 5477 件，街
面秩序类 3313 件，宣传广告类 2170 件，施工管理类 1091 件，突发
事件类 140 件，其他事件类 25 件。其中，市容环境类和街面秩序类
案件为多发案件。 在受理的部件类案件中， 园林绿化设施类 418
件，公用设施类 371 件，交通设施类 358 件，市容环境设施类 318
件。其中，园林绿化类和公用设施类案件为多发案件。

（三）高发分析
10 月份，事、部件问题发生数量排列前 10 位的是：无照经营

游商、乱堆物堆料、暴露垃圾、店外经营、户外广告破损、道路破损、
建筑物外立面不洁、道路不洁、绿地脏乱、非机动车乱停放。无照经
营游商类案件位居第一，上报案件数共 1651 件，立案数 1493 件，
结案数 1435 件，结案率 96.12%。乱堆物堆料类案件位居第二，上
报案件数共 1508 件， 立案数 1410 件， 结案数 1216 件， 结案率
86.24%。暴露垃圾类案件位居第三，上报案件数共 1403 件，立案数
1265 件，结案数 1075 件，结案率 84.98%。

(四)高发地段（区域）
1、田家庵区问题多发地段主要集中在 6 个路段（舜耕路、朝阳

路、洞山路、国庆路、龙湖路、淮河大道）共计采集 1746 条，占田家
庵区总案件的 32.63%。

2、大通区问题多发地段主要集中在 4 个路段（洞山路、国庆
路、民主路、田大路）共计采集 972 条，占大通区总案件的 55.73%。

3、谢家集区问题多发地段主要集中在 4 个路段（洞山西路、卧
龙山路、蔡新路、二通道）共计采集 1121 条，占谢家集区总案件的
53.82%。

4、八公山区问题多发地段主要集中在 2 个路段（蔡新路、二通
道）共计采集 395 条，占八公山区总案件的 24.22%。

5、经济技术开发区问题多发地段主要集中在 3 个路段（国庆
路、朝阳东路、田大路）共计采集 442 条，占经济技术开发区总案件
的 49.39%。

6、高新区（山南新区）问题多发地段主要集中在 6 个路段（青
桐大道、淝水大道、和风街、淮河大道、润水路、民裕街）共计采集
648 条，占高新区总案件的 29.81%。

二、案件办理情况
（一）日常派遣案件办理情况
10 月份，市城管办、各县区（管委会）和各相关部门认真贯彻

落实中央、省、市工作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市容环境综
合整治工作。具体表现在：一是各县区政府（管委会）大力开展辖区
市容综合整治工作。本月，田家庵区政府加强薄弱时段市容环境管
理和早夜市专项整治，取缔占道、出店经营 1880 余处，清除“三乱”
小广告 350 余处，处罚违章停放非机动车 1740 余辆。大通区政府

本月取缔店外经营 240 余处、流动摊点 280 余处、店外堆放 260 余
处，清理各类违规广告 290 余处。谢家集区政府取缔出店、占道经
营 670 余处，清除“三乱”小广告 256 处，清理小街小巷暴露垃圾约
3 吨。八公山区政府取缔流动摊点 310 余处、店外经营 140 余处，
清除各类违规广告 230 余处。 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开展集中整
治 20 余次，取缔出店经营、占道经营 720 余处，清理“三乱”小广告
150 余处。高新区（山南新区）管委会做好创城迎检工作，取缔出
店、占道经营 630 余处，清除“三乱”小广告 830 余处。寿县政府通
过县级数字城管系统平台向相关责任单位和专业部门派遣案件
1879 件，其中，应结案数 1780 件，结案数 1779 件，结案率 99.94%。
凤台县政府通过县级数字城管系统平台向相关责任单位和专业部
门派遣案件 1690 件，其中，应结案数 1680 件，结案数 1666 件，结
案率 99.17%。潘集区政府取缔各类违规占道经营 130 余处，清理乱
堆放杂物 140 余处，清除“三乱”小广告 510 余处。毛集实验区管委
会取缔主次干道违规占道、出店经营 580 余处，拆除破损条幅 23
处，清理乱堆放 220 余处。二是各涉城部门认真开展各项城市管理
工作。本月，市公安局修复了朝阳中路、民惠街等路段损坏的交通
护栏。市交通运输局修复了国庆西路、水泥厂路等路段损坏的公交
站亭。 市住建局维修了国庆西路、 卧龙山路等路段损坏的人行道
板。市林业局清理了湿地公园周边的流动摊点。市教体局清理了民
生体育馆南侧的小广告。 市建发集团清理了淮舜南路脏污的路名
牌。淮南首创水务公司修复了沿矿路、蔡新南路等路段破损的上水
井盖。淮南供电公司修复了和风街、西支一路等路段损坏的电力井
盖。淮南中燃公司修复了国庆中路损坏的燃气井盖。移动、电信、联
通、中国广电淮南分公司等通讯公司修复了啤酒厂路、淮河大道等
路段破损的网络井盖和通信交接箱。 三是群众关注的热难点问题
得到及时处置。10 月份，市城管监督指挥中心共受理、转办各类投
诉举报案件 250 件， 各单位均及时进行办理， 案件办理回复率
100%。其中，田家庵区政府针对群众反映安化社区泉山村 6 号楼
楼顶大型户外广告牌存在安全隐患事项， 安排田家庵区城管执法
局及时进行查处。经查，该处大型户外广告为老旧广告牌，多处锈
蚀、破损，确实存在安全隐患。田家庵区城管执法局集结执法力量，
组织大型机械，依法拆除该处老旧广告牌，拆除面积约 60 平方米。

（二）重点督办事项办理情况
本月，市城管办重点督办事项 58 件，其中 54 件已办结，2 件

整改不到位，2 件整改不彻底。根据复查情况，我办决定对已经办
结的事项不予扣分。 对大通区政府九大路肿瘤医院西侧店外经营
整改不到位事项， 毛集实验区管委会兴湖南路影视城对面摊点占
道经营整改不到位事项各扣 2 分。对谢家集区政府 S102 省道仁义
酒家旁堆放轮胎整改不彻底事项， 凤台县政府滨河大道百草足浴
前非机动车乱停放整改不彻底事项各扣 1 分。对上述事项，将纳入
2022 年 11 月份重点督办事项予以滚动考评。

（三）远郊县区城市管理考核情况
根据 《淮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淮南市城市管理工作考核暂

行办法的通知》（淮府秘〔2015〕3 号）要求，本月，市城管办对市级
数字城管未覆盖的寿县、凤台县、潘集区、毛集实验区采取了机动
巡查的方式开展考评，共对远郊县区开展了专项督察 12 次，督办
事项 517 件，未整改事项 7 件。根据《淮南市远郊县区城市管理月
度考评办法（试行）》（淮城办〔2016〕18 号）及《各县、区（管委会）数
字化城市管理月末现场考评办法（试行）》（淮城办〔2016〕35 号）规
定进行计分排名， 对未整改事项将列入 2022 年 11 月份督办事项
继续滚动考评计分。

备注： 1、 根据 《淮南市远郊县区城市管理月度考评办法 （试行）》 （淮城办 〔2016〕 18 号） 文件规定对寿县、 凤台
县、 潘集区、 毛集实验区采取机动巡查方式进行考评,与淮河以南各区 （管委会） 统一排名站队。

2、 根据 《各县、 区 （管委会） 数字化城市管理月末现场考评办法 （试行）》 （淮城办 〔2016〕 35 号） 文件规定对各
县区 （管委会） 进行日常运行情况考评。 日常运行得分主要是对各县、 区建立完善数字城管工作体制机制以及区级城管
指挥中心运行管理等情况的考核得分， 每月末进行现场检查计分。

3、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 17 家责任部门本月无派遣案件。

（上接一版）
市民政局与市委组织部联合开展“党建引领 暖心助餐”

试点工作，在有条件的老年食堂（助餐点），按照“有场所、有设
施、有标志、有党旗、有书报、有制度”的标准，将老年助餐服务
与其他助老项目相结合，定期组织开展健康义诊、心理咨询、
知识讲座、防诈宣传、文体娱乐、社交互动等各类活动，将老年
食堂（助餐点）打造成为辖区老年人的“温馨红港湾”。同时，不
定期举办“暖心下午茶”活动，收集老年群体对老年食堂（助餐
点）餐饮服务工作的意见建议，让“餐桌”同时成为辖区老年群
体畅所欲言、谈心谈话、反映问题的“茶桌”。

为打通高龄、独居、空巢、失能等特殊困难老年人服务的
“最后一米”，我市以社区为单位成立“党员红心志愿服务队”，
组织党员在老年食堂（助餐点）帮助提供卫生清洁、定点送餐
等志愿服务，努力实现照料在床边、服务在身边、关爱在周边。
同时，积极鼓励老年食堂（助餐点）面向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开

放，激发快递、外卖小哥等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参与老年助餐志
愿服务的工作热情，为周边老年人提供送餐服务。

（四）精心绘制“就餐图”、举办“开放日”、开
展“细走访”、打造“示范点”、建立“新系统”、设
立“回音壁”，用心用情打造让老人省心、开心、
暖心、放心、舒心、安心的“六心”老年助餐服务

我市聚焦提升服务质量，用心用情打造“六心”老年助餐服
务，让老年助餐吃出“幸福滋味”。

绘制“就餐图”，让老人省心。针对老年食堂建好但群众不
知道在哪、老年食堂优惠等问题，我市广泛发送老年助餐服务
公益提醒短信，印发了《老年助餐告知书》《致老年人的一封
信》，绘制了“老年助餐地图”。并制作老年助餐公益视频 ，在
全市广场 、政府服务大屏 、社区循环播放 ，提高老年助餐知
晓率。

举办“开放日”，让老人开心。为让老年人更多地了解老年
食堂（助餐点），各县区自行组织开展了“老年食堂开放日”活
动，老人可到食堂（助餐点）免费用餐。重阳节当天，我市组织开
展“善行淮南—老年助餐服务重阳节老年食堂（助餐点）开放
日”活动，实现已运营的社区老年食堂（助餐点）全部免费用餐
开放，前来用餐老人可免费享受“两荤一素、一饭一汤”，并积
极引导志愿者参与到“开放日”活动中，为有需求的特殊困难
老年人提供送餐上门服务，切实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开展“细走访”，让老人吃得暖心。市民政部门将老年助餐
与“社区未成年人活动”文明创建“敲门”行动相结合，社工、网
格员上门走访，不仅为老年人带去了党和政府的关怀，也带去
了老年就餐的相关政策。

打造“示范点”，让老人安心。我市坚持示范引领，规范建
设，严格执行老年助餐机构“六公示”制度，引进资金实力强、服

务口碑好、管理运营规范的餐饮企业、养老企业进行合作，实现
社区老年食堂（助餐点）服务态度好、饭菜质量优，让老年人吃
得开心又放心。

建立“新系统 ”，让老人舒心 。11 月 5 日 ，我市老年助餐
信息平台全面上线， 全市老年人前来社区老年食堂 （助餐
点 ）用餐 ，通过扫脸 、扫身份证方式 ，即可轻松完成验证 ，并
且根据不同年龄段显示相应优惠金额 。助餐系统的上线 ，极
大缩短了登记时间，也节约了人力成本，实现了统计 、结算 、
管理信息化，避免了信息重复录入的麻烦 ，打破了用餐区域
的局限。

设立“回音壁”，让老人放心。市县区民政部门开设老年助
餐“回音壁”，印制发放带有市县区两级民政部门投诉咨询电
话的老年助餐服务宣传袋 1.8 万个，通过政府网站、微信公众
号公布投诉咨询电话、邮政信箱等方式，广泛接受群众助餐意
见建议，不断提升助餐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水平。


